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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借身份证后成了股东

2021 年 9 月 6 日， 与陈某一

起兼职的朋友王某提出向他借用身

份证注册个体工商户。 出于朋友关

系， 陈某同意了， 当天下午， 王某

就叫来代办公司人员， 让陈某在手

机上下载“登记注册认证” 程序并

完成了实名认证， 此后陈某将身份

证交给王某。 然而， 王某一直没有

归还身份证， 陈某也联系不到他。

2021 年 11 月 15 日，陈某报案

称，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于 2021 年

9 月 26 日被登记为 A 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和股东， 变更前法人姓名为

夏某， 现税务局告知他多开了几百

万元的发票。第二天，陈某向派出所

进行居民身份证挂失申报。

陈某认为， 自己与夏某并不相

识，也从没听说过 A 公司，他不是

A 公司的实际股东。 经调取 A 公司

的资料，发现 A 公司变更申请材料

中的每一处签名都不是他本人签

署，且自己已申报身份证挂失。

陈某表示，A 公司及夏某是由

他人冒用自己身份证变更登记，因

此起诉 A 公司及夏某，请求确认自

己并非 A 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

和执行董事，A 公司负责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夏某予以配合。

作为被告的夏某辩称， 即使变

更登记的相关材料不是陈某本人签

署， 但陈某也通过实名认证的方式

追认变更登记相关文件的效力，不

存在无效事由， 而且工商登记具有

公示效力， 因此不同意陈某要求办

理涤除登记的请求。

法院认定不构成冒名登记

法院经审理认为， 该案争议焦

点在于， 陈某身份是否被冒用？

首先， 身份证作为公民本人的

重要证明文件， 应当予以妥善保

管。 陈某称不知晓变更登记的企业

类型， 但是自愿在登记注册认证系

统完成实名认证， 确认办理企业登

记， 并选择办理企业登记注册截止

日期， 对于该实名认证的内容和风

险应当视为知晓。

其次， 陈某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证明被告 A 公司或者夏某具有冒

用其名义出资并将其作为股东在公

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冒名登记行为。

结合陈某出借身份证及实名认证的

行为， 法院难以否定陈某具有成为

被告 A 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

意思表示， 陈某也没有有效证据证

明他事先对变更登记不知情且事后

无追认行为。

此外， 法院认为即便变更登记的

相关材料并非陈某本人所签， 也不能

推断出陈某是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结

论。 日常生活中， 委托他人办理相关

事项亦属正常， 基于陈某出借身份证

并进行实名认证的行为， 上述材料中

“陈某” 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 并

不影响本案的裁判结果， 陈某以他人

冒用其身份证为由， 要求确认他并非

被告 A 公司的股东、 法定代表人和

执行董事， 理由不能成立。

法院最终依法判决驳回原告陈某

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后， 双方均未

提起上诉。 该案现已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法》 第十六条规定： 出租、 出借、 转

让居民身份证的， 由公安机关给予警

告， 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

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

日常生活中， 需要提供身份证复

印件时， 应当注明复印件的用途和有

效期，防止被人冒用。高度警惕他人借

用身份证的行为，问清用途，并要求及

时归还。 如果身份证被冒用注册为公

司股东、法定代表人、高管等，可以采

取以下措施：

（1） 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

如身份证丢失，及时申请挂失并补办。

（2）申请行政机关撤销登记。 尽

可能取得相关证据， 证明身份证遗失

或者被非法使用， 向市场监管部门申

请撤销注册。

（3）提起行政诉讼。 若工商部门

不予主动撤销登记， 则可以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请求法院判决确认登记

行为违法， 请求撤销错误登记。

（4）提起民事诉讼。 确认不具备

股东、 法定代表人等身份， 并请求办

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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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胡明冬

在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过程中， 中介与开发商业

务员相互串通， 将自然到访客户虚构成分销商渠道到

访客户骗取开发商佣金， 该类行为在行业内被称作

“飞单”。 近期， 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商品房委

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案件。

对于“飞单” 行为法院会如何定性？ 针对商品房

销售市场的“飞单” 乱象， 开发商和代理商该怎样应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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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是某开发商建设的 S 房

地产项目的总销售代理商。 2018

年，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署分销合作

框架协议， 约定由乙公司参与 S 项

目的代理销售， 并约定乙公司不得

与甲公司或开发商项目人员串通，

将自然到访客户虚构成渠道到访客

户， 或者通过虚构客户物业成交信

息等方式骗取甲公司佣金。 若有前

述违规成交的， 甲公司将不支付违

规成交房屋的佣金， 且乙公司须向

甲公司支付相当于成交佣金一倍或

两倍数额的违约金。 合同签订后，

乙公司按约完成了协议约定的 S 项

目 12 套房源销售工作。

然而， 2019 年 9 月， 开发商

以其工作人员涉嫌职务侵占等为由

向公安机关报案。 经公安机关查

证， 乙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帮助开发

商销售人员把售楼处正常到访客户

挂到分销商乙公司名下以获取高额

佣金。 因此， 甲公司起诉至法院要

求乙公司退还“飞单” 成交房屋的

佣金并支付违约金。

庭审中， 被告乙公司辩称， 其

不存在违约行为， 乙公司法定代表

人和开发商员工之间并不存在恶意

串通骗取开发商佣金的情形。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公

安机关查明的事实， 甲公司委托乙

公司分销的两套房屋涉及“飞单”，

存在套取佣金的行为， 开发商销售

人员亦确认存在前述情形， 并表示

“飞单” 就是把售楼处正常到访的

客户挂到分销公司的名下， 从而获

得高额的佣金。

开发商公司业务员的本职工作

即是引导客户向公司购房， 结合公

安机关查证的事实可以认定案涉两

套房屋涉及的客户为售楼处正常到

访客户， 相关交易并非由乙公司促

成成交， 不能认定为乙公司的客

户。 乙公司存在与开发商员工串

通， 骗取佣金的情形。

据此， 宝山法院依法判决支持

甲公司要求乙公司退还佣金及一倍

佣金金额违约金的请求。

在房产销售行业中， “飞单”

现象普遍存在。 开发商销售人员通

过与经销商串通， 在销售工作中将

自己到案场看房的客户当作经经销

商介绍带来看房的客户进行售房操

作， 以获取经销商给予的远高于自

身成交佣金的回扣或者分成。

该行为的本质是对开发商经济

利益的侵害， 属于典型的销售舞弊

行为。 实践中， 对于房屋销售中的

“飞单” 行为， 开发商常常通过刑

事报案、 内部处分、 民事诉讼等多

种手段进行必要的权利救济， 以尽

可能地挽回经济损失。

作为开发商或代理商怎样防止

“飞单” 损失？

首先， 开发商或代理商在与经

销商或分销商建立合作关系时， 可

将 “飞单” 行为作为违约行为之一

明确写进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

中， 对发生 “飞单” 的违约后果亦

作出明确约定， 这样在后续发生纠

纷时做到有据可依。

其次， 在结佣时可与客户进行

回访， 确认是否确为经销商带看客

户。 通常来讲， 客户购房过程更在

意房屋的质量、 价格等房屋自身因

素， 很少了解亦不甚在意购房流程

中涉及的佣金利益问题， 大多是被

销售人员引导签订各种带看文件，

严格的回访制度亦是对销售人员工

作纯洁性的有效监督。

最后， 在发现销售人员确实存

在 “飞单” 行为后， 应当第一时间

报警追究相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也可另行通过民事诉讼等手段进行

相关民事救济， 弥补自身因销售人

员 “飞单” 行为产生的经济损失。

□ 通讯员 刘芬 王攀铭

居民身份证是国家法定

证明个人身份的有效证件，

应当妥善保管。 碍于朋友

“人情” 而出借身份证， 这个

想法不靠谱， 更有可能埋下

“祸根”。

近日， 上海市金山区人

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出借身

份证引发的股东资格确认纠

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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